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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$年 #月 %&日国务院令第 "$号发布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基金会的管理(以利于基金会的健

康发展(制定本办法)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(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

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

组织(是社会团体法人)
基金会的活动宗旨是通过资金资助推进科学研究*文化

教育*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)
由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

项基金管理组织(不适用本办法)
第三条 建立基金会(必须具备下列条件+
!一’性质*宗旨和基金来源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规定,
!二’有人民币十万元!或者有与十万元人民币等值的外

汇’以上的注册基金,
!三’有基金会章程*管理机构和必要的财务人员,
!四’有固定的工作场所)
第四条 基金会可以向国内外热心于其活动宗旨的企业

事业单位*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募捐以筹集资金(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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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出于捐赠者的自愿!严禁摊派"
第五条 基金会的领导成员!不得由现职的政府工作人

员兼任"
基金会应当实行民主管理!建立严格的资金筹集#管理#

使用制度!定期公布收支帐目"
第六条 基金会的基金!应当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

动和事业!不得挪作他用"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"
第七条 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!也

可以购买债券#股票等有价证券!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

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 $%&"
第八条 基金会对接受资助者使用资助资金的情况有权

进行监督"如果发现不按原定的协议使用资金!基金会有权减

少#停止或者收回资助的资金"
第九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!在基金利

息等收入中开支"
第十条 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外汇!归基金会所有!允许

开立外汇存款帐户"
国外捐赠给基金会的物资!免征关税!归基金会所有’基

金会有权将其作为资助!无偿转让给与其宗旨有关的其他单

位或者个人!但不得出售"
第十一条 建立基金会!由其归口管理的部门报经人民

银行审查批准!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发给许可证!具有法人资格

后!方可进行业务活动"
全国性的基金会!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!向民政部申

请登记注册!并向国务院备案"地方性的基金会!报中国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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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分行审查批准"向省!自治区!直辖

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"并向省!自治区!直辖

市人民政府备案#
基金会改变名称!合并或者撤销"按照申请成立的程序办

理#
第十二条 基金会应当每年向人民银行和民政部门报告

财务收支和活动情况"接受人民银行!民政部门的监督#
基金会的活动违反本办法时"人民银行有权给予停止支

付!冻结资金责令整顿的处置"民政部门有权给予警告!吊销

许可证的处罚#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民政部负责实施"

并可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#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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